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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文件

南青字〔2020〕9号

★

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关于实施南海

“实习券”的工作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团委：

为贯彻落实南海区“人才立区”战略部署，落实《佛山

市南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南海大学生就业创业

引导计划>的通知》（南人才〔2018〕1 号）有关精神，加强

南海大学生就业创业引导工作，吸引更多南海大学生回乡参

与实习，现将《关于实施南海“实习券”的工作办法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

团区委反映（联系电话：86337507）。

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

2020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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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南海“实习券”的工作办法（修订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关于印发《南海大学生就业创业引导计划》的通知》（南人

才〔2018〕1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大力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南海

参与社会实践，帮助大学生提高职业技能和增长工作经验，

提升就业能力，实现高质量的就业目标，现根据《广东省高

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在校大学生，是指到用人单位进行

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性活动的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（专）科

或以上学历的大学生，具体分为 A 类和 B 类，A 类为南海户

籍大学生，B 类为非南海户籍就读于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

大学生。（注：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由教育部命名，全国共 140

所，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8 所）

南海籍的退役军人参照适用本办法，可适当放宽学历至

高中（中专）。

第三条 在校大学生进用人单位实习，用人单位在按照

本办法相应标准先行发放实习补助后，可向指定的人力资源

类服务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承办单位”）申请相应额度的“实

习券”，凭“实习券”向承办单位兑换相应的人力资源体系

设计、企业咨询服务、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、培训服务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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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招聘、人才推荐等方面服务。

第四条 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购买承办单位的服

务，由承办单位负责在校大学生进用人单位实习的组织申

报、服务回馈、监督等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“实习券”申领范围和标准

第五条 申领“实习券”的用人单位需同时满足以下条

件：

（一）在南海区行政区域内办理税务登记的工商主体、

在南海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律师事务所、社会团体及民办非

企业单位等组织；

（二）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接收 A 类（南海区户籍）或

B 类（非南海区户籍，且在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就读）在校

大学生到岗实习；

（三）有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，能有效开展实习训

练、管理工作；

（四）与实习大学生签订书面实习协议，购买相应的人

身伤害意外保险；

（五）能严格遵守国家劳动保护和职业病防治有关规

定。

第六条 用人单位在一个自然年度内（1 月 1 日-12 月

31 日）接收 A 类或 B 类的在校本（专）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实

习不少于 4 周，且分别给予了不低于 1200 元、1500 元的实

习补助，可以凭发放凭证及相关资料，向承办单位申领“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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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券”。“实习券”申领标准如下：

1.每接收一位本（专）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实习的，分别

按照每人每年 1200 元、1500 元的标准申领“实习券”；

2.在一个自然年度内，单家用人单位可申领的“实习券”

累计不得超过 30000 元。

第三章 “实习券”申领流程

第七条 “实习券”的申领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报送计划。用人单位按照自愿原则，可以在开展

实习前向承办单位报送实习计划及实习岗位。

（二）组织实习。用人单位按规范组织在校大学生到岗

实习，对实习人员进行岗前培训，签订正式实习协议，购买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加强实习人员管理和教育，按时发放实

习补助，并出具实习鉴定。

（三）提交资料。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，在开展实习工

作并发放实习补助后，在实习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向承办单位

提交相关申请资料。

（四）审核。承办单位对用人单位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

材料完备的，报给团区委审核。

（五）公示。团区委委托承办单位对申请单位审核情况

等信息在网站上公示。经公示有异议且查实的，不给予“实

习券”。

（六）发放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承办单位向用人单位

发放“实习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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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兑换。用人单位凭“实习券”，向承办单位申请

兑换相应额度的人力资源体系设计、企业咨询服务、政策解

读及申报指导、培训服务、企业招聘、人才推荐等方面服务。

“实习券”使用有效期为 2 年（自发放的次月起算），用人

单位不得转让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八条 用人单位按本办法申请“实习券”时，必须如

实反映客观情况。如出现弄虚作假骗取“实习券”行为的，

取消申请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九条 团区委根据我区实际及财力情况将“实习券”

相关工作经费纳入预算申报，区财政根据区政府批复安排预

算，由团区委用于向承办单位购买“实习券”所含的人力资

源体系设计、企业咨询服务、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、培训服

务、企业招聘、人才推荐等服务。

第十条 “实习券”申领先到先得。在一个年度内，用

人单位申请的“实习券”总额度超过本办法第九条的工作经

费数额，承办单位将停止发放“实习券”。

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不适用本办法。博士研

究生不适用本办法，按照区内有关人才引进奖励和培养资助

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团区委负责解释，自 2020 年 1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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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施行，《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关于实

施南海“实习券”的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南青字〔2019〕

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